
 
北 京 师 范 大 学 文 件 

 

师校发〔2017〕56 号  

 

校内各单位： 

    为加快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全面落实《北京师范大学章

程》，大力实施学校“双轮驱动”学科建设战略，加强一级学科

建设和跨学科交叉创新，推进依法治校，规范学校非建制性科研

机构的建设和管理，结合我校实际情况，经党委常委会研究，修

订《非建制性科研机构管理办法》，现予以印发。 

 

 

                           北京师范大学 

            2017 年 8 月 12 日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快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全面落实《北京师

范大学章程》，大力实施学校“双轮驱动”学科建设战略，加强

一级学科建设和跨学科交叉创新，推进依法治校，规范学校非建

制性科研机构的建设和管理，特制定本管理办法。 

第二条  非建制性科研机构由学校批准设立，有明确学科归

属，依托建制性教学科研机构管理（以下简称“依托管理单位”），

不具有行政级别和独立招生资格，原则上学校不为其设立独立部

门财务账号，不配备人员编制，不提供运行经费、办公用房等支

持条件。确需支持的，需通过依托管理单位申请。 

第三条  非建制性科研机构是学校科研创新体系的重要组

成部分，在科研创新中发挥着重要补充作用，是激发创新潜力、

争取社会资源的重要渠道，是面向学术前沿、树立学术品牌、整

合多学科资源、培育新领域的重要平台。 

 

第二章  非建制性科研机构的设置 

第四条  非建制性科研机构按照研究规模可分为研究中心

和研究院。 

第五条  非建制性科研机构的设置条件 

1.研究方向属于国家或学校学科建设急需，符合学校学科发



展规划，体现学科交叉，有一定的发展潜力，能发挥学校的优势

和特色。机构名称、研究内容与学校现有科研机构不能重叠。 

2.建设目标明确，有详细的建设计划，具有一定的研究基础。 

3.负责人原则上应为我校在编在岗的专任教师，在退休前应

干满一届，有较强的科研组织能力。校外专家（含党政领导干部）

担任或兼任机构负责人，按照中组部、教育部有关规定执行。校

外党政领导干部担任负责人的，应明确聘期并同时聘用 1名校内

在编在岗的专任教师为共同负责人，原则上 1人只能担任 1 个非

建制性科研机构的负责人，确因机构建设需要，经学校批准可以

担任不超过 2个非建制性科研机构的负责人。鼓励校内外不同学

科领域的研究人员参与机构建设。 

4.已承担国家或社会重大研究任务，申报时已获得稳定科研

经费支持。成立研究中心，未来三年文科累计到账经费 150万元

以上、理科 300万元以上；成立研究院，未来三年文科累计到账

1500万元以上、理科 3000万以上。 

第六条  非建制性科研机构的审批程序 

1.团队、学部、院系、职能部处均可提出成立非建制性科研

机构的建议或需求，按照理科、文科分类分别提交至科学技术处、

社会科学处，发展规划与学科建设处汇总相关需求，提交学校核

心工作会讨论。 

2.学校核心工作会根据学校发展需求进行讨论，决定是否启

动非建制性科研机构设置论证工作。若同意启动，由团队、学部

院系、职能部处提交申请书。发展规划与学科建设处对申请书进



行形式审查，并提交学校学术委员会机构设置工作组和学科建设

工作小组等进行审议。 

3.学术委员会机构设置工作组和学科建设工作小组等分别

提出学术评价等论证意见，并提交校长办公会讨论。 

4.校长办公会对申请机构的建设方案进行充分研讨，提出修

改意见，提交党委常委会决策。 

5.党委常委会对是否成立机构进行审批，并明确其定位、建

设目标任务等。 

获得批准的非建制性科研机构由学校发文成立，文号类型为

“师校发”。未获通过而不予成立的，由发展规划与学科建设处

以公文形式予以反馈。 

 

第三章  非建制性科研机构的管理 

第七条  管理职责 

1.科学技术处、社会科学处分别负责组织理科、文科非建制

性科研机构的日常指导和评估管理工作。 

2.依托管理单位负责非建制性科研机构的日常管理与支持

服务，确保非建制性科研机构规范健康发展。 

3.根据《北京师范大学印章管理办法》（师校发〔2017〕11

号）相关规定，已有印章的非建制性科研机构须将印章交依托管

理单位管理。 

4.学校对非建制性科研机构实行目标管理责任制。机构负责

人须与学校签订三年目标管理责任书，根据目标任务组织开展各



项工作。非建制性科研机构需按照学校相关规定开展工作，不得

以机构名义举办或参与任何形式的办学活动。 

第八条  非建制科研机构的评估与调整 

1.学校对非建制性科研机构工作进展状况进行过程性督察，

每三年由科学技术处或社会科学处按照目标任务完成情况进行

全面考核。 

2.非建制性科研机构评估不合格，出现重大违法违纪违规事

件、造成严重社会不良影响，或负责人调离学校、出国逾期未归

或退休后未及时更换，或已升级为学校建制性教学科研机构或省

部级重点研究平台，或由机构负责人或依托管理单位提出撤销申

请，根据本办法第六条相关程序审定，由学校发文进行整改或撤

销。 

3.非建制性科研机构的更名、负责人变更、依托管理单位变

更、目标任务调整等重要事项，按相关程序审定后，由学校发文

执行。 

第四章  附则 

第九条  在学校制定专门管理办法前，与境内、境外独立法

人（包括政府、企事业单位及其他组织）合作共建非建制性科研

机构，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十条  学校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学校批准，不得与校外

任何组织、机构、个人等签订有关设置非建制性科研机构的协议。 

第十一条  建制性教学科研单位自设内部机构，按照学校有

关规定执行。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由发展规划与学科建

设处负责解释。原《北京师范大学非建制性科研机构管理办法》

（师校发〔2015〕8 号）同时废止。 

 

 

 

 

 

 

 

 

 

 

 

 

 

 

 

 

 

 

 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7年 8月 12日印发 

 


